校研院〔2014〕38号

关于开展我校研究生工作站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　　研究生工作站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实践平台。为扎实推进我校研究生工作站内涵建设，配合省教育厅即将开展的省级研究生工作站的检查评比，根据《扬州大学研究生工作站建设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决定开展我校研究生工作站的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自查阶段（2014年12月1日—2014年12月31日）

　　各学院对本学院所有研究生工作站建设情况逐一检查，检查内容包括校企（或单位）间制定的工作站管理规章，研究生进站情况，建设成效，存在问题等。自查总结报告不少于1000字，于2014年12月31日前报研究生院专业学位教育办公室。

　　二、抽查阶段（2015年1月1日—2015年3月31日）

　　学校成立研究生工作站检查小组，抽查研究生工作站的建设情况，及时将抽查结果反馈给各个学院。

　　三、整改阶段（2015年4月1日—2015年6月30日）

　　各学院根据学校研究生工作检查小组的意见，对照《扬州大学研究生工作站建设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进行整改。整改结果于2015年6月30日报送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办公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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